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

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重庆市、武隆区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武教委发【2018】152号文件要求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我校师生生命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按照全市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和工作部署，加强人防、物防、技防建设，健全完善学校安全防范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，扎实做好校园安保及矛盾纠纷大排查大整治，建立健全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为目标，促进部门协作、上下联动、形成合力为保障，确保学校安全防范工作落到实处，营造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，为学校安全发展、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安全保障，努力把校园建设成最安全、最阳光的地方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校园安全防范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。其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李  开（校长）

副组长：杨  刚（副校长分管安全）；黄 芳（副校长）
成  员：曾茂轩（工会主席）、郑明汉（红旗小学负责人）、易廷亮（全乡安全员）、  杨益（行政办主任）、 冉候云（教务主任）、黄  波（后勤主任） 、代 君（德育主任） 、简 豪（少先队大队辅导员）、李玲（幼儿园园长）及各班班主任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安全办，由易廷亮同志具体办公。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排查。安全办牵头认真开展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整治，排查范围：包括学生与学生、学生与教师、学生与社会人员、教师与教师、教师与领导、教师与家长、教师与社会人员、学校与周边居民、家长与家长等情况，特别是对可能引发群访集访事件的情况要仔细排查，并坚持每月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制度。对排查出的各种矛盾纠纷，建立台账，落实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，在政策法律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化解，暂时不能化解的要立即向当地党委、政府和主管部门报告，切实做好政策解释、思想疏导和稳控工作。特别是要定期开展学生矛盾隐患排查，发动教职工、学生干部排查可能导致学生欺凌事件发生的隐患，加强家校沟通，及时掌握和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，抓好思想和行为偏激学生的教育引导，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干预，避免学生间的相互伤害、欺凌事件的发生。

（二）切实抓好重点人员管控。安全办牵头全面、彻底排查校园及周边易肇事肇祸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、刑满释放人员、有性格缺陷行为的偏执人员、重点上访人员、吸毒人员、邪教人员、社会矫正人员、失学青少年、具有现实危害和暴力恐怖倾向的高危人员等重点人员，及时上报当地当地党委政府和派出所；要逐人建档，逐一落实管控措施，及时收集并详细记载现实表现。坚持每月对校园及周边有无重点管控人员进行一次排查，对新发现的重点人员，要及时纳入视线落实管控；对情况发生变化的重点人员，要及时调整管控措施。特别要高度重视并主动配合当地综治、公安等部门落实对校内外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、扬言实施极端报复行为人的管控，防止发生危害师生的行为。

（三）切实抓好校园安保工作。高度重视对人员密集场所及重点部位的监控和管理，严格落实门卫查验、出入登记、护校巡逻、宿舍巡查等工作制度，严防不法人员、可疑人员进入校园，严禁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。切实做好防拥挤踩踏，在学生集中上下楼道（梯砍）时，安排教师值班值守，进行疏导管理。学校上下学时段，保安必须在岗值守，维护人员、车辆出入秩序，做好安全巡查工作、值周教师、值班领导，负责督促落实。对发现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可疑情况及时报警，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师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迅速使用防卫器械先期处置。同时，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落实服务学校29条措施，防范和打击学校及周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净化育人环境。严格政务值班，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保证信息畅通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值班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、政府报告，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处置。

（四）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。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好校园及周边隐患排查，坚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防上来，落实“日周月”隐患排查制度，确保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，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。积极配合当地综治、公安、城管等部门，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。认真开展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严格校园用电、用火的安全管理，组织专人重点对宿舍、食堂、教学楼、图书室、实验室、化粪池等重点部位和水、电、等管道设施逐一进行检查（特别是学生宿舍），发现问题，立即整改，做到各类用电设备、电气线路无老化短路现象；配齐消防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。全面排查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隐患，及时报告交管部门依非打击非法营运接送学生的车辆，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。加强施工安全管理，着力打击建设施工安全生产突出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不发生建设施工生产安全事故。同时，要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和传染病事件。

（五）切实抓好学校安全基础。抓好人防建设，各校（园）长、学校负责人是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第一责任人；中心校成立安稳办、配备1名专（兼）职安全保卫干部，在红旗教学点设置兼职安全员；按规定配备宿管员；按标准配备校园保安，加强保安培训，熟悉掌握学校及周边治安特点及校园安全防范工作重点，值勤时按规定着装，携带橡胶警棍等相应的安全防卫器械和应急处置装备，并熟悉使用方法；严格门卫管理，确保校门口24小时有人值守，其他出入口开启时有人值守；组织动员教职工、家长志愿者建立兼职护校队伍，在重点时段、重点部位、重点路线开展治安防范工作。抓好物防建设，在学校出入口设置门卫值班室，按规定配备必要的防卫器械和报警、通讯设备，并建立使用保管制度；学生在校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。抓好技防建设，在学校大门口、教学楼、学生宿舍楼主要出入口、走廊，食堂操作间、配餐间、操场等人员聚集场所安装视频监控，在门卫值班室设置一键式报警装置，并将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接入公安机关监控和报警平台。

（六）切实抓好法制安全教育。将安全教育与法治教育、德育教育等有机融合，坚持每周一节法制安全教育课，加强学生法治教育、思想品德教育、行为规范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，专题开展反恐防暴、学生欺凌、消防、交通、拥挤踩踏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确保每名学生至少每月接受1次专题安全教育，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行为能力。定期组织应对反恐防暴、火灾等应急疏散演练，着力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逃生避险能力。并将安全知识作为行政人员、教师培训的必要内容，提升依法执教观念和安全管理能力。同时，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以安全为主题的家长会，定期通过短信、QQ、微信等方式提醒学生家长认真履行监护责任，有效避免学生伤害事故发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。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保障学生健康成长、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，关系广大学生的人身安全，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事关社会稳定大局。要进一步提高对校园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以学生为中心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、时不我待的工作紧迫感，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，扎实做好学校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和谐稳定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

（二）贯彻会议精神，落实校园安全责任制。学校安全是教育工作的根基，更是教育工作的“红线”和“底线”，学校要认真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全市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，深刻认识当前学校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坚决克服懈怠和麻痹侥幸心理，全面落实“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、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”的责任制要求，将学校安全防范工作任务和责任层层分解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做到责任到岗、到人、到位。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，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解决问题；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抓好分管领域的安全工作。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，研判风险点，采取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，竭力防范安全风险，坚决防控重大学生伤害案件，有效防止涉校涉生安全事故和不稳定事件的发生，确保全乡学校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问责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学校将根据上级要求，定期组织专项督导，每月至少开展1次安全专项督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责任督学对学校及周边安全情况实施经常性督导，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，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。同时，根据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，严格实行安全事故责任倒查制和监管问责制，以责任促落实，以问责强成效。对教师不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职责，对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或者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不稳定事件的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纪依法从严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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